[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30,219.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30,219.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99000000 其他服务
	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审核服务(第四期)
	1.00（项）
	330,219.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基本审核费
	1.00（项）
	217,605.00
	总价
	1.报价超过基本审核费最高限价的为无效响应报价。 2.采购人支付的审核服务费的最高支付限价=成交基本审核费+11.2614万元。

	2
	效益审核费
	1.00（项）
	112,614.00
	总价
	1、效益审核费暂按最高限价112614元进行填报，据实结算。 2.采购人支付的审核服务费的最高支付限价=成交基本审核费+11.2614万元。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审核服务(第四期)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服务范围：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审核服务(第四期)。具体如下统计表
待结算审核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合同价
（万元）
	送审价
（万元）
	预计审计费用（万元

	1
	金龙大道与滨河西路交叉口人行道整治工程
	88.91
	88.8986
	0.2223

	2
	达州市老城区雨污管网病害治理工程（四标段）
	1277.4
	1269.0477
	2.9519

	3
	偏街小巷安全整治便民工程
	248.9425
	247.836
	0.6048

	4
	达州市老城区雨污管网病害治理工程（三标段）
	1775.9685
	1773.6468
	4.0620

	5
	中心城区路口扩宽、人行道整治、边坡治理工程（二标段）
	619.287
	609.8946
	1.4628

	6
	达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内涝综合治理工程（一标段）
	2041.1749
	2155.139
	4.9013

	7
	达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内涝综合治理工程（二标段）
	426.071
	424.931
	1.0299

	8
	中心城区路口拓宽、人行道整治、边坡治理工程（三标段）
	412.4085
	408.0276
	0.9893

	9
	莲花湖片区IIIC1-2/2地块涵洞及综合管沟封堵迁改项目
	17.4314
	17.2605
	0.0432

	10
	洲际铂雅湾排水维修整治工程
	180
	177.7251
	0.4366

	11
	徐家坝至石龙溪截污干管工程
	2130.65
	2114.66
	4.8123

	12
	莲花湖水厂一期二阶段及配套管网工程隧道出口临时用电工程
	42.03
	41.72
	0.1051

	13
	莲花湖水厂一期二阶段及配套管网工程隧道进口临时用电工程
	55.9
	55.68
	0.1392


（二）对工程造价审核资料的要求
1、结算审核业务资料由采购人提供，采购人转交供应商审核，并办理交接资料清单。供应商应保证审核资料的安全、完整，并在出具审核报告后三日内归还资料。如供应商丢失审核资料应承担相应责任。
2、供应商发现结算审核资料不完整，应在三日内向采购人书面提交需补充资料清单。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向业主，更不能向施工方直接索取任何有关审核资料。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自愿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以及采购人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2、项目进场开始审核到项目现场审核结束时间应符合相关文件及业主要求；特殊情况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可适当延长。审核期限从供应商与采购人办理项目审核书面资料交接手续之日起，至供应商与施工企业进行工程量及总价核对后、审核结果报采购人核实的时间为止，如有特殊情况，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可适当延长。
3、严格执行国家审计法律、法规、规章，遵守行业执业准则、职业道德规范和廉洁从业纪律规定，不得将参审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4、按照合同约定，制定审计实施方案，组织参审人员参与审计，按时保质完成审计内容,实现审计目标，对审计程序、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配合工程造价审核工作的开展，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不向外泄露审计成果及相关信息，不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利益或用于其他与审计无关的任何事项。
6、审核机构应严格遵守《审计“八不准 ”工作纪律》和《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
（1）《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
①不准由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餐饮、交通、通讯、医疗等费用。
②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或未经批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
③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
④不准利用审计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内部信息谋取利益。
⑤不准利用审计职权干预被审计单位依法管理的资金、资产、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
⑥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
⑦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干预审计工作。
⑧不准向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求。
（2）《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
①严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定，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②严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③严禁泄露审计工作秘密。
④严禁工作时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
7、不得私自向有关单位交换审核意见、透露审核情况和结果。
★（四）服务质量要求
1、自接受委托审核业务起 5 个工作日内，应当向采购人提交《结算审核实施方案》。
2、应在接受资料审核后 10 个工作日内会同采购人和业主、初审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勘察核实现场实际工程量。
3、服务质量要求：除满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51095）、《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CECA/GC3-2010）》、《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 标准》（CECA/GC7)和《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标准》（川建价师协〔2017〕11 号）等国家相关法规制度要求标准外，还包括实施项目整体分析、审计重点筛查、造价审减原因分析、落实问题责任等内容及拟制相应文书等工作。
4、应当在正式组织核对前将初步审核结果（包括发现的主要问题等）资料提交给采购人。核对工程量、交换审核意见等，必须由采购人组织业主和初审、施工单位等共同参与，并在采购人的监督下进行。
5、在审核中发现提供的资料不明或不全、需要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询问， 需要采取破坏性检测，或需要咨询造价管理机构的，由采购人组织有关单位或个人予以解答、处理，并做好相关记录。
6、成交供应商及其人员在工作中，签署或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按照《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6 号）相关规定处理。
7、成交供应商应接受采购人对其成果文件的复核和监督。
8、必须将审核初步结果报采购人或委托人复核,成交供应商根据复核结果出具正式的结算审核报告。
9、经采购人复核后，应在 10 天内向采购人或委托人出具符合规定的结算审核报告。
10、供应商应对提交的审核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和正确性承担相应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1、供应商出具的审核结果，因审核质量问题给建设单位（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2、供应商须协助完成财务决算工作。（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3、无论本合同是否履行完毕，如采购人或委托人、委托人的上级部门、国家机关等需对本项目工程造价进行审核或其他涉及工程造价方面的审核、检查等，供应商都必须无条件协助委托人处理与审核、检查等相关的事宜。（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五）回避原则：
供应商及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了本项目所含工程项目的前期清单编制，跟踪审计等造价咨询服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结算审核服务。(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六）报价要求
（1）基本审核费：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建设厅关于<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川价发【2008】141号）下浮至50%作为最高限价，基本审核费最高限价为21.7605万元，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报价。
（2）效益审核费：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建设厅关于<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川价发【2008】141 号）下浮至80%作为最高限价，效益审核费最高限价为11.2614 万元，供应商按最高限价进行填报。
（3）本项目报价只须对基本审核费进行报价，报价超过基本审核费最高限价的为无效响应。由采购人承担的效益审核费暂按最高限价进行填报，据实结算。
（4）本项目各工程的审减率＞5%时，＞5%部分的效益审核费以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中的审减率为计费依据，效益审核费费率按5%计取，由各施工单位支付，此项费用不计入本项目采购预算费。（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供应商须承诺成交后按照本项目效益审核费约定向采购人及各施工单位收取，不得另行收取其他效益审核费，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七）审核服务费的结算
（1）审核服务费由：基本审核费+由采购人承担的效益审核费+各施工单位承担的效益审核费 (分工程项目结算时审减率超过5%部分)
其中：① 基本审核费：成交基本审核费 (此价格为含税固定包干价，不受实际送审金额影响,不做调整。) 由采购人支付。②由采购人承担的效益审核费：以各工程项目所有费用结算审核完成后的汇总结算审核报告中的审减率为计费依据，按以下约定支付：审减率＞5%时，≤5%部分的效益审核费为11.2614万元由采购人支付；超过5%部分的效益审核费分别按各工程项目结算审核报告中的审减率单独计取并由各施工单位承担和支付。
（2）采购人支付的审核服务费的最高支付限价 (以下简称最高支付限价) =成交基本审核费+11.2614万元。
(3) 各施工单位承担的效益审核费：以各工程项目的结算审核报告分别计算的审减率为计费依据，按约定费率承担审减率超过5%部分的效益审核费，即：
各施工单位承担的效益审核费=审减率超过5%部分的结算审减金额×5%。
（八）成果要求
	成果文件名称
	成果文件组成
	提交时间
	份数
	质量标准

	各工程项目相应的竣工结算报告书
	竣工结算报告书、竣工结算书、定案表等（包含电子版、计算底稿等）
	按采购人要求
	8
	详见合同相关条款

	汇总结算审核报告
	竣工结算报告书 (包含电子版)
	按采购人要求
	8
	详见合同相关条款

	其他资料
	按磋商文件及采购人要求
	按采购人要求
	8
	详见磋商文件及合同相关条款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30

	2
	★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验收方式：由成交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组织验收，项目实施结束后一次性验收。 （2）验收内容：技术服务和商务要求全部内容及合同履约情况。 （3）验收标准：严格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一次付清

	5
	★
	付款进度安排
	1、成交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的结算审核工作并移交全部资料后，供应商向采购人出据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0%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违约责任：（1）供应商和采购人双方必须遵守采购文件并执行采购文件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项目的正常履行。如因供应商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2）在采购过程中或服务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查实，视为违反诚信履约要求，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移交主管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①泄露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工作秘密等行为的；②违反《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和其他廉政纪律要求等的；③将受委托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④发现弄虚作假、恶意串通等严重失信和违反职业道德等行为的；⑤同时接受两个或以上委托人对同一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委托，应当回避未主动申请回避的；⑥以支付回扣、业务介绍费以及利诱、欺诈等方式承揽业务；⑦超出企业资质范围承接业务；⑧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供应商及供应商参审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同时按相关信用信息管理规定报送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解决争议：1．在执行合同中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15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诉讼裁决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3．除另有裁决外，诉讼费应由败诉方负担。4．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实施方案：①项目重点、难点分析；②服务质量保障措施；③进度计划安排及保障措施；④项目成果资料制作；⑤应急管理措施。 2、内部质量管理控制制度：①人员管理制度（包含：项目人员岗位职责划分、业务操作规范、项目人员考核办法及考核内容）；②项目管理制度（包含：复核制度、审核回避制度、质量控制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制度）；③工程资料档案管理制度；④保密、廉洁管理制度； 3、供应商具有2023年1月1日以来的类似业绩
 
